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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19）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保利置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上，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二零二一年

五月十二日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內所載之全部決議案均由本公司股東（「股東」）以投票

表決形式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本公司的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劵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點票的監票人。 

 

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為 3,661,537,046 股，此乃股東有權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決議案的股份總數。並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

年大會但該股東須依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0 條

放棄表決贊成 。概無股東須依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股東於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的通函中表示有意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對決

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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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所有決議案均獲股東通過，投票表決詳情如下： 

 

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本公司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核數

師報告。 

 

2,190,357,030 

(98.53%) 

 

32,700,097 

(1.47%) 

 

2. 批准及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末期股息 (附以股代息安排)。 

 

2,199,522,077 

(98.96%) 

 

23,100,050 

(1.04%) 

 

3. (A) 重選竺偉荣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2,003,186,472 

(90.13%) 

 

219,450,655 

(9.87%) 

 

(B) 重選葉振忠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2,178,053,958 

(97.99%) 

 

44,583,169 

(2.01%) 

 

(C) 已撤銷。   

(D) 授權董事會釐定本公司董事之酬金。 2,199,537,027 

(98.96%) 

 

23,100,100 

(1.04%) 

 

(E) 委任馮志堅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2,124,138,322 

(95.53%) 

 

99,427,805 

(4.47%) 

 

4. 續聘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作為本公

司核數師及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2,173,632,077 

(97.80%) 

 

49,005,050 

(2.20%) 

 

5. (A) 授予本公司董事會一般授權以發行及配發額外

股份，總額不得超過本決議案日期本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之 20%。 

 

1,874,538,758 

(85.44%) 

 

319,537,928 

(14.56%) 

 

(B) 授予本公司董事會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

份，總額不得超過本決議案日期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 10%。 

 

2,200,505,610 

(98.69%) 

 

29,159,517 

(1.31%) 

 

(C) 擴大根據第 5(A)項決議案授予本公司董事會之

一般授權，加入根據第 5(B)項決議案本公司可

購回股份總數。 

 

1,919,252,931 

(86.35%) 

 

 

303,384,196 

(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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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決議案均獲超過50%票數投票贊成而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保利置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炳南 

 

香港，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炳南先生、雪明先生、王健先生、叶黎聞先生及竺偉荣先生；

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振忠先生、馮志堅先生、梁秀芬小姐及黃家倫先生。 

 


